
香港樹仁大學 
器材/物資借用申請表 
 

申請團體名稱 :  

活動的名稱：  活動的內容：  

活動負責人姓名 :  職 位 :  

聯絡電話 :  學 號 :  

 

借用日期︰     月    日  至    月    日 

(最多借用三個上課天) 

借用地點︰  

借用物資︰  名牌      個 (最多80個)  攝錄機  1 部  

 紅枱布  1 張   小露寶    部 (最多2部) 

 電視機  1 部   揚聲器  1 個  

 影碟機  1 部   對講機    部 (最多6部) 

 咪        支  展板      塊 

其他︰ 

 

 

 

# 本人已細閱及願意遵守下列之「器材借用守則」。 

 

 

申請人簽署 : _______________  團體蓋印(如適用) : ___________________  日 期 : __________________ 

 

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※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申請編號：＿＿＿＿＿ 

負責職員批核 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: 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 茲收回所借用之器材/物資, 經檢查後証實完整無缺。 

□ 沒有自行清理還原，經學生事務處 * 口頭警告 / 書面警告。 

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 * 損壞 / 逾期歸還, 需賠償 / 罰款 $ _____________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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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由學生事務處職員填寫 



(申請人/團體存根)               申請編號：＿＿＿＿＿ 

茲核准/未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 

借用日期︰     月    日  至    月    日 

借用地點︰  

借用物資︰  名牌      個 (最多80個)  攝錄機  1 部  

 紅枱布  1 張   小露寶    部 (最多2部) 

 電視機  1 部   揚聲器  1 個  

 影碟機  1 部   對講機    部 (最多6部) 

 咪        支  展板      塊 

其他︰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院校蓋印 : 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學生事務處啟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器材借用守則 
一、 此申請表只供本校老師及學生團體使用。 

二、 本表格應在活動舉行前一個月內及必須於最少六個工作天前遞交，經批准作實。學生事務處保留審

批有關申請之最後權力,包括在有需要時附加額外文件、資料、條件及拒絕申請。 

(申請時間 : 星期一至五--早上9 時30分至下午6 時30分; 星期六--早上9 時至下午1 時) 

三、 獲批准的申請人/團體須將本表格之「申請人/團體存根」攜帶到借用場地，以茲識別。學生事務處有

權拒絕未有表格存根之團體借用。 

四、 借用任何物資，請於借用當日到學生事務處領取。 

五、 請小心使用器材，並於使用前檢查清楚狀況。如於歸還時發現損壞，須由申請人/團體賠償。 

六、 借用之器材，只可在借用之場地內使用。 

七、 交還器材時，請將「申請人/團體存根」一併交予大學職員核對。如歸還時間於辦公時間外，則須把

借用器材交還予大樓管理員。 

八、 如有違反，本處有權向申請人/團體作出適當的處罰。（如：不再借用器材予申請人/團體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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